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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作为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湘潭电化”）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

续督导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湘潭电化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

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6年，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预计与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化集团”）及其下

属公司以及其他关联方湖南聚宝金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聚

宝”）及其下属公司、湖南液态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液态阳

光”）、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裕能”）及其

下属公司和新乡市中天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新能”）发

生采购商品、销售商品、接受劳务、提供劳务、租赁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与

上述各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 7,344.60万元，2025年度同类交易实际

发生金额为 3,630.05万元。

2026年 4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同意票 6票、反

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干江先生、龙绍飞先生、丁建奇先生均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预计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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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电化集团

及其下属

公司

电 市场定价 597 70.84 479.71

湖南聚宝

及其下属

公司

物资 市场定价 169 52.57 127.55

小计 766 123.41 607.26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电化集团

及其下属

公司

水、电 市场定价 35 3.10 11.56

湖南裕能

及其下属

公司

水、电 市场定价 7.8 1.63 5.77

液态阳光 水、电、材料 市场定价 225 0 0
中天新能 锰酸锂 市场定价 6,000 599.56 2,778.87

小计 6,267.80 604.29 2,796.20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电化集团

及其下属

公司

装卸、运输等服务 市场定价 60 6.98 17.82

小计 60 6.98 17.82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电化集团

及其下属

公司

审计服务 市场定价 3 0 0.17

湖南聚宝

及其下属

公司

审计服务 市场定价 20 0 5.77

湖南裕能

及其下属

公司

提供生活劳务等服

务
市场定价 2.30 0.60 2.41

液态阳光 审计服务 市场定价 15 0 0
小计 40.30 0.60 8.35

向关联人

提供场地

租赁

电化集团

及其下属

公司

办公楼租赁 市场定价 25 5.79 23.17

湖南裕能

及其下属

公司

场地、设施租赁等 市场定价 10 2.42 8.88

液态阳光 办公室租赁 市场定价 2.5 1.80 0
小计 37.5 10.01 32.06

租赁关联

人场地

电化集团

及其下属

公司

房屋、土地、办公

室、厂房等
市场定价 173 42.09 168.37

小计 173 42.09 16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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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344.60 787.38 3,630.05
注：1、以上均为不含税金额，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2、因预计关联人主体数量较多，且预计金额较小，与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

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5%，未达到单独列示标准，故以“电化集团及其下属公

司”、“湖南裕能及其下属公司”和“湖南聚宝及其下属公司”为口径列示。“电化集团

及其下属公司”包括电化集团及其控制的子公司，“湖南裕能及其下属公司”包括湖南裕

能及其控制的子公司，“湖南聚宝及其下属公司”包括湖南聚宝及其控制的子公司。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不含税)
预计金额

（不含税）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电化集团及其下

属公司
电 479.71 515 4.16% -6.85%

湖南聚宝及其下

属公司
物资 127.55 150 48.30% -14.97%

步步高商业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
物资 61.97 60 23.46% 3.28%

小计 669.23 725 - -7.69%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电化集团及其下

属公司
水、电 11.56 35 0.26% -66.97%

湖南裕能及其下

属公司
水、电、材料 34.44 8 0.77% 330.50%

中天新能 锰酸锂 2,778.87 5,500 1.48% -49.48%

小计 2,824.87 5,543 2.51% -49.04%

接受关

联人劳

务

电化集团及其下

属公司

运输、装卸服

务
17.82 30 0.48% -40.60%

小计 17.82 30 0.48% -40.60%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电化集团及其下

属公司
审计服务 0.17 3 0.00% -94.33%

湖南聚宝及其下

属公司
审计服务 5.77 30 0.13% -80.77%

湖南裕能及其下

属公司

提供生活劳务

等
2.41 3 0.05% -19.67%

湘潭楠竹山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
污泥处置服务 10.45 - 0.23% -

小计 18.81 36 0.42% -47.75%

向关联

人提供

场地租

赁

电化集团及其下

属公司
办公楼租赁 23.17 25 0.52% -7.32%

湖南裕能及其下

属公司

场地、设施租

赁等
8.88 10 0.20% -11.20%

小计 32.06 35 0.72%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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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关

联人场

地

电化集团及其下

属公司

房屋、土地、

办公室、厂房

等

168.37 173 85.71% -2.68%

小计 168.37 173 85.71% -2.68%

合计 3,731.16 6,542 - -42.9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202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市场情况和业务需求，

按照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预计，较难实现准确的预计。

双方在执行过程中，受市场需求变化以及业务具体发展情况影响，实际

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

适用）

公司在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时，是基于关联双方业务发展情况及

市场需求等测算关联交易总金额，相关情况存在不确定性。经核查，我

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对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原因说明符合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
原则，且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未超出预计总额，未对公司日常经

营及业绩产生较大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注：上表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关联交易相关公告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3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电化集团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刘干江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4年 5月 10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湘潭市昭山示范区昭山镇蒿塘村,芙蓉大道以东、金南街

以北、晴岚路以南昭山两型产业发展中心 1单元 0601001号南栋 11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池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

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电线、电缆经营；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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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电化集团的总资产为 515,542.64万元，净资产为

65,565.41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为 929.21万元，净利润为 10,827.12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电化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85,928,027股，持股比例为

29.54%。该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

（一）项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电化集团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与公司具有多年的交

易经历，在历年交易过程中，未曾有违约行为。经查询，电化集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二）湖南聚宝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霍坚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 5月 29日

注册地址：湘潭经开区潭州大道 15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

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酒、饮料及

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粮食收购；机械设备研发；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

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装卸搬运；农产品的

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

品零售；谷物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湖南聚宝的总资产为 17,443.02万元，净资产为

586.95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为 16,410.65万元，净利润为 105.65万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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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湖南聚宝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下属控

股公司，该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湖南聚宝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经查询，湖南聚宝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三）液态阳光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龙绍飞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5年 4月 28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昭山镇昭山镇蒿塘村、芙蓉大道以东、金

南街以北、晴岚路以南昭山两型产业发展中心 1单元 0601001号南栋 127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塑料制品

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工程

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煤制

品制造；煤炭及制品销售；煤炭洗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

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液态阳光的总资产为 4,465.59 万元，净资产为

4,407.60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为 0万元，净利润为-92.40万元。上述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董事长龙绍飞先生在液态阳光担任董事长，该关联关系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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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分析

液态阳光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经查询，液态阳光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湖南裕能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谭新乔

注册资本：84,334.0214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 6月 23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日丽路 1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

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湖南裕能的总资产为 3,909,215.47万元，净资产

为 1,294,343.44 万元；2025 年度营业收入为 3,462,476.83 万元，净利润为

126,705.37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湖南裕能系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的联营企业，公司持股比例为

5.70%，且公司董事长刘干江先生、副董事长龙绍飞先生均在湖南裕能担任董事，

该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四）项

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湖南裕能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经查询，湖南裕能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中天新能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学红

注册资本：6,69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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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8年 9月 27日

注册地址：新乡县大召营镇产业聚集区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以上均不含危险化

学品）；锂离子电池，电池材料，电池组，电子元器件、过滤设备，汽车配件，

机电产品，建材销售（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自有房屋租赁；货物或进出

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涉及许可经营项

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 2025年 6月 30 日，中天新能的总资产为 22,659.39 万元，净资产为

10,816.92万元；2025年 1-6月营业收入为 4,059.79万元，净利润为 65.69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中天新能为新三板挂牌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其暂未披露 2025年年度数据）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天新能系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广西立劲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股东，公司根

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其列为关联方，该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五款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天新能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经查询，中天新能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和条件并经双方协

商确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益输送、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价格 结算方式

电化集团

及其下属

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电力；为关联人提供办公楼租

赁；向关联人销售水电；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为关联人提供咨询服务；租赁关联方

办公室、厂房、土地、房屋等

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按月/季度/年结

算

湖南聚宝

及其下属

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物资；为关联人提供咨询服务 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按次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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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阳光
向关联人销售水电、材料；为关联人提供咨

询服务；提供场地租赁等
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按月/次结算

中天新能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按次结算

湖南裕能

及其下属

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水电；提供生活劳务等服务；

提供场地租赁等。
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按月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及子公司租赁关联人场地、接受关联人劳务及采购关联人电力可满

足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是公司生产经营必要的；公司及子公司向

关联人销售商品、水电、材料、提供劳务以及提供场地租赁等均收取了合理的

费用，属于正常业务往来，有利于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及子公司利

润。

2、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人之间持续性、经常性的关

联交易，是各方本着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原则进行的，均遵守了公平、公正的

市场原则，定价公允，结算方式合理。日常关联交易占公司收入和采购的比重

较低，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一

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名，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名，会议以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基于正

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是各方本着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原则进行的，均遵守了

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定价公允，结算方式合理。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

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无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有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已召开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预计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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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审议程序和审批

权限的规定。

2、相关交易事项遵循依法合规、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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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锋 胡楚风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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